4.2.9建设工程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费支付计划

为保证工程施工安全，履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规定的建设单位安全责任，我公司承诺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保证建设工程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费(以下简称措施费)的拨付到位。具体承诺如下：
工程名称：                                   ；
工程总造价：              万元；
措施费金额：               万元；[参照深建价[2003] 22号文《深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贯彻〈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3）修改深圳市计价标准和相关规定的实施办法》的规定,措施费在建设工程造价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一）土建工程或土建和安装一同发包的工程：2.0%（二）市政工程：1.5% （三）单独发包的安装工程、土石方或桩基工程：1.0%（四）市政维修工程: 1.0%(五)单独发包的装饰工程:0.4%(六) 园林建筑工程1.5%(七)绿化工程0.7%(八)招标工程应按照招标文件中约定的比例。]

具体支付计划如下：深建字(2003)28号文《深圳市建设局关于建设工程安全技术措施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的规定
	工程类别 
	施工阶段 
	划拨比例 
	划拨金额 

	房建工程 
	安全前提条件审查合格 
	30%
	

	
	安全达标验收合格 
	20%
	

	
	结构封顶(检查合格) 
	15%
	

	
	装饰施工完成30%(检查合格) 
	15%
	

	
	竣工评价合格 
	20%
	

	市政工程及单独发包的其它工程(如安装、装饰、绿化等) 
	安全前提条件审查合格 
	30%
	

	
	完成工程量的10%(检查合格) 
	20%
	

	
	完成工程量的40%(检查合格) 
	15%
	

	
	完成工程量的70%(检查合格) 
	15%
	

	
	竣工评价合格 
	20%
	


特此承诺。

                               建设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